附錄一、大專校院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重點查核表
國立宜蘭大學食品系/保健食品實驗室
	類別
	項次
	項目
	查核結果
	說明

	
	
	
	已完成
	未完成
	不適用
	

	作業環境監測
	11
	· 設有中央管理方式之空氣調節設備之建築物室內作業場所，應每6個月測定二氧化碳濃度一次以上。(環測辦法7)
	V
	
	
	與作業環境監測一併測定

	
	
	· 勞工噪音暴露工作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85分貝以上之作業場所，應每6個月監測噪音一次以上。(環測辦法7)
	
	
	V
	無平均音壓級85分貝以上之作業場所

	
	
	· 下列作業場所，雇主應依下列規定，實施作業環境監測：(環測辦法8)
一、粉塵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特定粉塵作業場所，應每6個月監測粉塵濃度一次以上。
二、製造、處置或使用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附表一所列有機溶劑之作業場所，應每6個月監測其濃度一次以上。
三、製造、處置或使用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附表二所列特定化學物質之作業場所，應每6個月監測其濃度一次以上。
四、鉛中毒預防規則所稱鉛作業之作業場所，應每年監測鉛濃度一次以上。
五、四烷基鉛中毒預防規則所稱四烷基鉛作業之作業場所，應每年監測四烷基鉛濃度一次以上。
	V
	
	
	中心每6個月執行一次作業環境監測

	
	
	· 雇主實施作業環境監測前，應就作業環境危害特性、監測目的及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規劃採樣策略，並訂定含採樣策略之作業環境監測計畫，確實執行，並依實際需要檢討更新。(環測辦法10)
	V
	
	
	中心訂有作業環境監測計畫(105年4月13日環安委員會通過)

	
	
	· 雇主訂定監測計畫，實施作業環境監測時，應會同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及勞工代表實施。(環測辦法12)
	V
	
	
	中心實施作業環境監測時，皆會同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及勞工代表實施

	
	
	· 前項監測結果應依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附表三記錄，並保存三年。但屬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附表四所列化學物質者，應保存三十年；粉塵之監測紀錄應保存十年。(環測辦法12)
	V
	
	
	監測結果依規定保存



工作場所負責人簽章

9

